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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气东送殷汇阀室-石台支线工程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其他需要说明事项

1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 设计简况

本工程位于安徽省池州市境内，本工程新建置 3座站场（池州西分输站、石台

北分输站、石台分输站）、3座监控阀室（1#阀室、2#阀室、3#阀室）。新建管道

总长 60.82km，起点位于池州西分输站，出站后沿西南方向敷设，途径池州市贵池

区和石台县，终点至石台分输站。

已将建设项目的环境保护设施纳入了初步设计，环境保护设施的设计符合环境

保护设计规范的要求，并编制了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调查报告。项目已经落实了

防治污染和生态破环的措施以及环境保护设施投资概算，本工程实际建设总投资

40443.80万元，环保投资 2636万元，约占工程总投资的 6.52%。

1.2 施工简况

本项目已将环境保护设施建设纳入施工合同，随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

同时运行，并确保了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进度和资金。施工期对相应的环境污染进

行了控制，对临时占地进行了及时恢复。投入营运后，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

限公司西气东输分公司合肥输气分公司严格按照环评文件及其批复执行环境保护

措施，投入了一定的人力、物力，加强管理和养护，对临时占地破坏的植被进行了

及时恢复，目前长势良好，水土流失得到治理。

本项目在施工和运营期间基本按照环评文件及其批复的要求落实了各项环境

保护措施，落实情况总体较好。

1.3 验收过程简况

2021年 9月，山东海纳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编制完成《川气东送殷汇阀室-石台

支线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

2021年 10月 25日，池州市生态环境局以《关于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

公司西气东输分公司川气东送殷汇阀室-石台支线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批意见的

函》池环函〔2021〕273号对其做出了批复；

后因涉及环境敏感区内路由调整的重大变动情形，2022年 5月，山东海纳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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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有限公司重新编制完成《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西气东输分公司川

气东送殷汇阀室-石台支线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

2022年 6月 22日，池州市生态环境局以《关于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

公司西气东输分公司川气东送殷汇阀室-石台支线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重新报批）

审批意见的函》（池环函〔2022〕117号）对项目进行了批复，2021年 10月 25日

出具的池环函〔2021〕273号同时废止。

2021年 11月工程开工，2023年 5月管道全线建设完工。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

企业自行编制或委托具备相应技术能力的机构，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落实情况

进行调查，开展相关环境监测，编制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表。受西气东输分公司

合肥输气分公司的委托，山东海普安全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承担了此次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调查工作。按照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的“三同时”制度的要求，本次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依据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

审批文件、日常监督管理记录，对与主体工程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和环境保护

措施落实情况进行验收调查。

山东海普安全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接受委托后，于 2024年 10月至 11月进

行了现场调查工作，对受工程建设影响的生态恢复状态、工程环保措施执行情况等

进行了重点调查，并于 2024年 10月委托河南省景晟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对本工程的

所在区域的环境质量状况和污染物排放状况进行了验收监测，同时进行了公众参与

调查。在完成上述工作的基础上，编制完成《川气东送殷汇阀室-石台支线工程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

2025年 5月 28日，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西气东输分公司组织召

开了本项目的验收会，验收工作组同意本项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2其他环境保护措施落实简况

2.1 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1）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本工程涉及的建设内容隶属于西气东输分公司合肥输气分公司管理，为确保环

境管理工作的正常执行，西气东输分公司合肥输气分公司已成立了专门的环境管理

机构，设置专门人员在建设与运行期进行环境管理。环境管理机构要在建设期和运

行期坚决贯彻执行国家有关环境保护法规，检查各项环保措施的实施情况，了解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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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设施的运行情况，了解该项目及其周围地区的环境质量变化，以切实作好保护项

目所在地及周边地区环境的工作。

（2）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本工程自运行以来未发生过环境风险事故，西气东输分公司合肥输气分公司于

2023年 9月制定了《国家管网集团川气东送天然气管道有限公司川气东送管道（安

徽段）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于 2023年 10月 25日在池州市生态环境局完

成备案，备案号为 341702-2023-01-H。《国家管网集团川气东送天然气管道有限公

司川气东送管道（安徽段）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中已包含本工程内容。

（3）生态环境监测和调查计划

按照环评文件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要求制定了生态环境监测和调查计划，现已

经开始实施。

2.2 保障环境保护设施有效运行的措施

（1）环保设施保障计划为确保环保设施的有效运行，建设单位建立了环境管

理制度、环保设施维护专业队伍建设、设施储备、经费等多方面，作出详细计划，

使施工期环保设施有效运行，达到处理的最佳效果。

（2）环保设施的维护安排给有关人员和岗位配备了紧急电话、固定电话、24

小时值守电话，以备环保设施维护及时，避免因突发事故导致环保设施无法运行。

（3）预算安排及经费来源

①财务部门负责落实环保设施运行维护等资金预算和不可预见资金安排，保证

应急管理专项工作所需资金。

②环保设施保障资金用于日常应急工作，包括环保设施管理系统和环保设施及

设备日常维护等。

③工程的环保设施的运行及日常维护等资金来源全部为财政拨款。

2.3 配套措施落实情况

（1）区域削减及淘汰落后产能

本工程不增加区域内污染总量指标，不涉及区域削减及淘汰落后产能。

（2）防护距离控制及居民搬迁

本项目不涉及生产和搬迁安置任务，无搬迁人口及房屋拆迁等。

（3）其他措施

本工程不涉及其他工程建设及环保措施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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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整改工作情况

本工程环保措施落实完善，不涉及整改工作。

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

西气东输分公司合肥输气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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